
《南宫市县域商业建设实施方案》解读

按照邢台市商务局要求，我市印发了《南宫市县域商业建设

实施方案》（南政办字〔2024〕28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。

现将有关政策解读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
2023 年 7 月，商务部等 9 部门研究制定了《县域商业三年

行动计划（2023-2025 年）》，提出“完善县域商业网络设施和

业态”“发展农村物流共同配送”“推动县域流通企业转型升级”

“丰富农村消费市场”“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”“提升优质

农产品供给水平”“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”等 7 项重点任务。

2023 年 10 月 8 日，我市研究制定了《南宫市县域商业建设

工作方案》，并成功申请我市于 2024 年开展第三批县域商业建

设，建设期为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2 月。按照《河北省商务

厅关于抓紧做好第三批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相关工作的通知》和

《邢台市 2024 年县域商业建设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我市商务局牵

头起草完善了《南宫市县域商业建设实施方案》，并经市政府常

务会议审议通过，以市政府名义印发了此文件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到 2024 年底，我市利用中央专项资金，支持新建改造县级



物流配送中心 1 个，支持新建改造乡镇商贸中心 11 个。利用市

场化运作手段，推动城区综合商贸服务中心、村级便民商店等提

质升级，建立以城区为中心，乡镇为重点、村为基础，分工合理、

布局完善的一体化县域商业网络体系，基本实现高中低搭配、县

乡村联动、产供销衔接的县域商业网点布局。

（二）重点工作

1.中央资金支持重点工作。（1）新建改造乡镇商贸中心。

支持重点商贸流通企业下沉，通过自建、改造、股权合作等方式，

到乡镇新建改造一批商贸中心、超市、餐饮等商业网点。到 2024

年底，每个乡镇建成 1 个符合《指南》提升型标准的乡镇商贸中

心。（2）新建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。到 2024 年底，至少建成

1 个符合《指南》提升型标准的县级物流配送中心，行政村邮政

快递服务网点实现全覆盖。

2.市场化推动重点工作。（1）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，鼓励

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在城区改造提升商贸中心、大中型超市等中高

档商业基础设施，推动消费业态集聚，满足城区居民大件、高端

消费。（2）建设改造村级便民商店。引导电商、物流、连锁商

贸流通企业加强与村两委、农民合作社、农村经营能人等合作，

新建改造一批村级连锁商店，满足居民就近便利消费和基本生活

服务。（3）引导县域重点商贸流通企业转型升级。通过兼并重

组、股权投资、业务联结等方式，向乡村延伸网络，发展数字化、



连锁化经营，为中小企业和个体商户提供集中采购、统一配送等

服务。（4）构建县、乡、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。发展共同配送

物流模式。推进日用消费品、农资下乡和农产品上行等物流统仓

共配。

（三）资金安排

省商务厅安排我市中央专项资金 630 万元。重点支持新建改

造县级物流中心和新建改造乡镇商贸中心 2 类项目，支持标准为：

每个乡镇商贸中心按照不超过项目投资额 50%的比例予以支持，

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。县级物流配送中心按照不超过项目投资额

50%比例予以支持，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为保障项目顺利开展，制定了专件《南宫市县域商业建设工

作协调机制》（见附件 1）。为完善项目确定流程和项目管理、

监督、验收等，制定了专件《南宫市县域商业建设项目管理及验

收绩效评价办法》（见附件 2）和《南宫市县域商业建设项目日

常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见附件 4）。为保证项目支持资金的合理使

用，制定了专件《南宫市县域商业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见

附件 3）。这四个专件作为《南宫市县域商业建设实施方案》的

一部分，共同组成该方案，以保障项目顺利实施。

2024 年 3 月 28 日


